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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理论与律师实务》

内容概要

《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理论与律师实务》分为三大部分：1、劳动法的历史发展沿革；2、劳动与社会
保障法律理论与实务研讨；3、劳动争议纠纷实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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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动合同的无效及其法律后果 计件工资制度下劳动报酬问题探析 处理加班费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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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 特殊突发事件下看劳动合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原则 工
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福利待遇 用人单位解散导致劳动关系终止有关问题探讨 论兼职劳动的法律
规制 积极稳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非公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健康发展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支付操作指引 劳动争议纠纷实例研究 劳动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 合同双倍工资不获支持——丁某诉某公司双倍工资纠纷案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应以劳
动者全部收入为基数——窦某诉某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纠纷案 对于劳动者辞职用人单位
应承担举证责任——于某诉某商业集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争议案 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不一致时应优先
适用劳动合同——孙某诉某文化传播公司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 双重劳动关系的认定应从严把握
法定代表人与企业之间可以建立劳动关系 关联公司聘用劳动者应以用工事实确认劳动关系——刘某诉
某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工资争议案 单位请假规定不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李某诉某信息公司案 
用人单位应合理设置发放岗位津贴——方某诉某公司同工同酬劳动争议案 员工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的
，用人单位不应为员工申请工伤——程某与某集团公司工伤案 企业因经济困难降薪应履行法律程序—
—钱某与某公司劳动争议案分析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资包含加班费——朱某诉新加坡某
公司北京代表处劳动争议案 综合工时制下员工的月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金某、王某与某学
校工资争议案 综合计算工时制下员工法定节假日加班用人单位应支付加班工资——杜某诉某合资公司
加班工资案 诉讼过程中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有权终止劳动合同——北京某银行与郭某劳动争议案评
析 专职律师不能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某律师与某房地产公司劳动争议案 企业不能利用规章
制度强制安排员工内部退养——贾某诉北京某商业银行劳动争议案 外国人接受境外机构委派在华就业
与接受单位之间不形成劳动关系——张某诉某外商投资企业确认劳动关系案 商调函不应作为确定事实
劳动关系的唯一凭证——某建设集团与周某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案 正确理解“谁主张，谁举证”——33
名员工诉某鞋业有限公司追讨加班费案 用人单位盖公章的劳动合同不一定合法有效——黄某诉某通信
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案 劳动者主张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应提交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票据——刘某诉某
物业公司医疗保险待遇纠纷案 用人单位不能随意解除孕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王某诉某咨询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纠纷案 用人单位未提前通知工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效——季某诉某劳务派遣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纠纷案 企业停产安排职工放假合法有效——金某诉某彩色显像管公司劳动争议案 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双方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未达成一致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周某诉某航空
快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 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按工资收入证明支付劳动报酬应获得支持——张某
诉某商业公司劳动报酬纠纷案 用人单位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被撤销后应支付劳动者正常劳动工资——张
某诉某保险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 附录1：德恒律师事务所劳动法律服务团队 附录2：常用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律法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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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笔者认为，为改变实践中劳动定额制定随意、混乱的现状，应当从以下层面进行完善：第
一，尽快出台劳动定额的国家和行业标准；第二，建立劳动定额的管理和监督机构；第三，推进开展
行业和用人单位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但鉴于我国立法和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以及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还未建立起来之前的现阶段，司法机关在审查劳动定额的制定标准是否具
有“合理性”时可以参照以下各省的规定：《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11条规定：“实行计件工资制
的用人单位确定、调整劳动定额或者计件报酬应当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确定、调整的劳动定额应当
使本单位同岗位百分之九十以上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能够完成”；《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第17
条第1款规定：“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
。没有国家或行业定额标准的，用人单位确定劳动定额应当是本单位相同岗位80％以上的劳动者在法
定工作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定额”；《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21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实行计件工
资的，用人单位应当科学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并予以公布。确定的劳动定额原则上应当使
本单位相同岗位70％以上的劳动者在法定劳动时间内能够完成。”对于没有相关标准规定的省，当地
司法和仲裁机构可以根据“本单位相同岗位70％～80％的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问内能够完成的定额”
来具体确定劳动定额。 （二）计件单价的确定 如前所述，计件单价是支付计件工资的主要依据之一
。但如同劳动定额的确定现状一样，我国由于没有关于计件单价方面的法律规定，没有国家和行业标
准以及没有相关的监督机制，目前的计件单价的自主权也全部交与用人单位自行决定，导致计件单价
的确定同样呈现出混乱、无序甚至违法的局面。 笔者认为，尽管在目前阶段关于计件单价规定从立法
到行业标准再到监督机制均处于缺位的状态中，但确定计件单价时应当考虑的最低要求是：要确保普
通劳动者在正常法定劳动时间内能够挣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实践中个别地方规定也为用人单位如何
确定计件单价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例如，《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计件工资制度管理的
意见）》规定：“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用人单位应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确定计件单价。用人单位在
生产每一批产品前，应与用人单位工会或者职工代表民主协商，通过劳动定额的办法合理确定每道工
序（或每件产品）的计件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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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理论与律师实务》编辑推荐：《德恒20周年系列丛书》是对德恒成立二十周年
的献礼。这些作品凝结着中国经验和国际模式相结合的实践智慧，包涵着法律服务国际水准、行业标
准和良好质量控制的实务操作规范。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有着多年的职业磨砺，在公司证卷、发行上市
、并购重组、海外工程、建设地产、知识产权、劳动争议、社会保障、税务服务、争议解决等专业领
域术有专攻，具有理论造诣、实践经验和一专多能的核心竞争力。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那些要入门
或已入门的专业人士及企业管理者、律师同仁和投行人士的案头卷本，随手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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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经验之谈，很有指导意义。
2、本书内容很实用，很丰富，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错别字太多，我怀疑本人买的是盗版书，花正版
的钱买盗版的书，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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